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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创业板关注函〔2022〕第44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收到关

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进行了认真自查和核实，现就《关注函》中的相

关问题进行回复如下：  

问题一：本次更正承诺人《招股说明书》中的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删除

了“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1%”的内容。请你公司说明： 

一、上述承诺作出的原因、具体时机及所处IPO阶段，是否为承诺人本人

作出，是否基于减持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作出，承诺人是否明确上述承诺不可

变更或撤销，逐一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

诺》（以下简称《4号指引》）第十二条的规定，说明上述承诺是否为不可变

更或豁免的承诺。 

回复： 

（一）上述承诺作出的原因、具体时机及所处IPO阶段，是否为承诺人本人

作出，是否基于减持相关规定或监管要求作出，承诺人是否明确上述承诺不可

变更或撤销 

公司实际控制人卓楚光及郭少燕于2018年6月，IPO申请材料递交前签署了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大股东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

承诺》（以下简称“《减持承诺》”），其中承诺：“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

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上述承诺由承诺人卓楚光及郭少燕本人作出，该承诺事项不属于减持相



关规定的明确要求，也非审核部门在公司上市审核过程中要求实际控制人补充

的承诺，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自愿作出的减持承诺，承诺人在《减持承诺》中也

并未明确上述承诺不可变更或撤销。 

（二）逐一对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

第十二条的规定，说明上述承诺是否为不可变更或豁免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二条的

规定，承诺人下列承诺不得变更或豁免： 

不得变更或豁免承诺事项 
拟豁免承诺是否属于不得变更或豁免事

项 

依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作出的

承诺 

拟豁免承诺不属于减持相关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规定的明确要求 

除中国证监会明确的情形外，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中按照业绩补偿协议作出

的承诺 

拟豁免承诺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

作出的承诺 

承诺人已明确不可变更或撤销的承诺 
《减持承诺》中并未明确承诺不可变更或

撤销 

综上所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拟豁免“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在任意连

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的承诺，

不属于减持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明确要求，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业绩补偿作出的承诺，在《减持承诺》中并未明确该承诺不可变更或撤销。因

此，该项承诺不属于不可变更或豁免的承诺。 

二、承诺人是否在《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函等文件中签字确认上述承

诺。如是，请说明本次更正《招股说明书》删除相关承诺的原因，是否构成承

诺豁免或变更，是否违反《4号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变更是否合法、合

规、有效，本次协议转让是否明显违反承诺人作出的相关减持承诺；如否，说

明《招股说明书》等文件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等情形。 

回复： 

（一）承诺人是否在《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函等文件中签字确认上述

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卓楚光及郭少燕已在《招股说明书》及《减持承诺》中签

字确认上述承诺。 

（二）如是，请说明本次更正《招股说明书》删除相关承诺的原因，是否

构成承诺豁免或变更，是否违反《4号指引》的相关规定，上述变更是否合



法、合规、有效，本次协议转让是否明显违反承诺人作出的相关减持承诺 

2022年12月15日，公司发布了《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关于公司股

东转让股份计划暨更正＜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中部分内容的公告>的更正公告》（以下简称“《更正公告》”），将

“《招股说明书》删除相关承诺”的披露内容更正。 

《4号指引》适用于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收购人、资产交易对方、破产重整投资人等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再融资、并购重组、破产重整以及日常经营过程中作出解决同业竞

争、资产注入、股权激励、解决产权瑕疵等各项承诺的行为。本次承诺变更构

成《4号指引》中规定的承诺豁免。公司已在《更正公告》中披露，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将按照《4号指引》的规定研究论证后，推进承诺豁免事项。 

问题二：请说明本次承诺人拟向其两个儿子转让股份的原因及必要性，对

公司控制权、经营管理权、持续经营能力等方面的具体影响，是否可能损害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 

回复： 

本次承诺人拟向其两个儿子转让股份是基于家庭财产分配的考虑，本次股

份转让是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进行，股份转让前后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份变动前 

(截至2022年12月14日的数据) 
股份变动后 

(根据2022年12月14日的数据预计） 

股东名称 
直接与间接合计持

股数量（股） 

直接与间接合计持股

比例（%） 

直接与间接合计

持股数量（股） 

直接与间接合计持股比

例（%） 

卓楚光 68,265,946 42.67 58,092,946 36.31 

郭少燕 33,484,800 20.93 23,311,800 14.57 

卓奕凯 0 0 10,173,000 6.36 

卓奕浩 0 0 10,173,000 6.36 

合计 101,750,746 63.59 101,750,746 63.59 

本次股份转让后卓楚光先生、郭少燕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及间接合计

持股为63.59%，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能够保障公司经营发展的持续稳定，

不会因为本次股份转让导致扰乱公司经营计划而发生股价波动。 

基于以上，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股份转让完成

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卓楚光先生、郭少燕女士。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扰

乱公司经营计划而发生股价波动，进而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问题三：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除上述内容外，公司无其他需说明事项。公司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2号—创业板上市规范运作》等规定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广东久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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